利通区法院建立“五学机制”确保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
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，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坚持高站位谋划、高质量落实，突出特色，建立“五学机制”，强力推动全院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开展。
01
述学机制
建立“交流+汇报”的述学机制，让干警“主动”学。一是举办“读书交流会”。二是定期向组织汇报学习心得体会。
02
评学机制
建立“问卷+约谈”的评学机制，让干警“用心”学。一是通过问卷调查做好“学前教育评估”。二是通过谈心谈话实现“学后成效评价”。
03
考学机制
建立“考核+考试”的考学机制，让干警“入实”学。一是采用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核。二是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考试。
04
督学机制
建立“随机+定期”的督学机制，让干警“回头”学。一是督导组开展随机督查工作。二是督导员开展定期督学工作。
05
研学机制
建立“学习+研讨”的研学机制，让干警“静心”学，深入研，从思想深处感悟学习的成效。一是建立党组中心组（扩大）、部门、支部学习机制以及干警自学等机制，建立夜学机制，增强学习效果。二是建立定期研讨交流机制，对开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的意义、对学习的感悟、体会在不同层次学习会上进行研讨交流。
下一步，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将坚持贯穿始终“学”、不设禁区“查”、立竿见影“改”、常治长效“建”，持续推动法院工作和队伍建设健康发展，以更高水平、更高质量发展检验队伍教育整顿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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